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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到《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全筑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筑实业”或“申请人”）收到上海市第三中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三中院”）案号为（2024）沪 03破 1082号《民事裁定书》。

法院已受理全筑实业的破产清算申请，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法院裁定受理破产清算概述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全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4MA1FR0NN4C 

成立日期：2015年 11月 20日 

注册资本：300万元 

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金马路 418号 1幢 

法定代表人：陈文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建筑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施工一体化，水暖电安装

建设工程作业，旅游咨询，建筑装饰材料，木制品，卫生洁具，五金交电，家用

电器的销售，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持有全筑实业 100%的股份 

申请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科目 2023年 12月 31 日（经审计） 2024 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9,767,046.13 7,569,838.68 

总负债 21,165,790.27 19,620,701.65 

所有者权益 -11,398,744.14 -12,050,862.97 

资产负债率 216.17% 259.20% 

科目 2023年度（经审计） 2024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65,757.33 41,360.62 

净利润 -7,167,412.69 -652,118.83 

（二）申请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上海全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其无法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

全部债务为由向三中院申请破产清算。全筑实业向三中院提交了股东会决议、职

工安置预案、涉诉情况、资产负债情况、债权债务清册等材料，以证明其已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的破产条件。全筑实业另提交说明表

示无在职员工。 

全筑实业与案外人名辉家具（珠海）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上海市

徐汇区人民法院组织各方进行调解，于 2022年 11月 25 日作出（2022）沪 0104

民初 23117 号民事调解书，确认如下调解协议：全筑实业分三期向名辉家具（珠

海）有限公司支付货款共计 270万元。该案生效后，因全筑实业未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名辉家具（珠海）有限公司依法向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因全筑实业无财产可供执行，该院于 2024 年 2 月 29 日作出（2023）

沪 0104 执 5899 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三）《民事裁定书》的主要内容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完善上

海法院强制清算与破产案件集中管辖的请示〉的批复》[（2021）最高法民他 366

号]规定，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七条

之规定，债务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清算的申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三条之规定，债

务人的资产负债表显示全部资产不足以偿付全部负债的，应当认定债务人资产不

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如申请人符合债务人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条件，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具备破产原

因。现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全筑公司无法清偿债务，属于“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情形之一。故全筑实业已经具备破产原因。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二条、第七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申请人上海全筑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全筑实业申请破产清算，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并降低经营风险。

由于全筑实业业务已基本停滞，该破产清算事件不会对本公司的主营业务产生重

大影响。全筑实业将不再被纳入本公司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全筑实业出表后，公

司预计将获得约 600万元人民币的非经常性收益。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相关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4）沪 03破 1082号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12月 11日 


